調查報告(公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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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
[bookmark: _Toc524902730]據審計部函報，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下稱中企署)補助高雄市政府(下稱高市府)都市發展局(下稱都發局)辦理「旗糖創新博覽園區場域改造及經營管理情形」，核有未盡職責及效能過低情事，高市府未針對該部高雄市審計處所提意見妥適改善，核有不負責答復及答復不當，爰依審計法第20條第2項規定陳報本院等情案。經調閱內政部、行政院主計總處、經濟部及高市府等機關卷證資料，另於民國(下同)115年3月27日現場履勘及詢問中企署、高市府等業務主管人員，再經中企署、高市府陸續補充說明資料，以釐清案情。茲綜整調查意見如下：
[bookmark: _Toc421794873][bookmark: _Toc422834158]高市府都發局規劃辦理之「旗糖創新博覽園區開發計畫」案源自內政部核定「均衡城鄉發展推動方案-高雄市旗山、大樹整合建設計畫」項下行動計畫「旗山糖廠香蕉創新產業微型園區整體規劃暨工程」，係屬「產業輔導」之面向，惟該局為符合經濟部「地方產業發展基金微型園區」與「城鄉特色產業園區」兩補助計畫目的，以求順利申請「規劃設置費」及「工程開發經費」之補助，在園區開發計畫總目標及空間規劃上，除擴大現有旗山糖廠空間資源之整合利用外，尚提供農產加工精緻化加工空間、體驗場域及觀光轉運中心等，但預期績效指標始終未能對齊計畫目標，更於計畫定位多次修正後大幅縮減預期量化效益並取消原「觀光」目標，足見旗糖創新博覽園區開發計畫存在「目標宏大但效益未達」之現象，執行結果與整體規劃顯有落差，確有未妥：
查103年高市府為爭取高雄市大樹區、旗山區成為內政部推動「均衡城鄉發展推動方案-富麗農村，風情小鎮」示範點，由市府召開提案階段跨局處平台會議會前會、跨局處整合推動平台會議進行討論，會議結論「原則確認『高雄市旗山、大樹區整合建設計畫』」，依內政部「均衡城鄉發展推動方案」申請補助作業須知於104年2月26日前提交該計畫，並經「均衡城鄉發展跨域推動小組」初審及複審會議審查通過，104年7月3日內政部陳報行政院備查後於同年月21日核定。據內政部查復，高雄市旗山大樹整合建設計畫2-1「旗山糖廠香蕉創新產業微型園區整體規劃暨工程(原名：2-2旗山糖廠規劃暨產業園區及招商作業)」行動計畫，屬「產業輔導」面向之行動，符合「均衡城鄉發展推動方案」主軸與政策整體推動方向，至該行動計畫之後續相關提案、執行細節內容、策略方向及推動時程等，則回歸由該行動計畫主責單位(經濟部)依該計畫之審議核定程序辦理及執行。因此，「旗山糖廠香蕉創新產業微型園區整體規劃暨工程(原名：2-2旗山糖廠規劃暨產業園區及招商作業)」分年分項計畫[footnoteRef:1]推動期程及經費需求，後續由高市府循序向經濟部申請補助(計畫補助依據彙整如下表1)；換言之，「旗糖創新博覽園區開發計畫」具體內容及部分經費補助，係由高市府向經濟部提報核定後辦理執行，該計畫補助辦理情形，詢據高市府及經濟部說明如下： [1:  104年5月29日內政部「高雄市旗山、大樹區整合建設計畫」分年分項計畫協商檢核表之協商結果略以：「1.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於104年4月17日高雄市跨局處整合推動平台第3次會議前提供書面意見略以：『整體規劃方案該處尚無其他意見，後續請依該處相關規定辦理提案作業。』2.都發局業於104年4月21日參加經濟部『105年度地方產業發展基金補助作業說明會』，並準備105年度提案計畫。」] 

	旗山糖廠香蕉創新產業微型園區整體規劃暨工程計畫(後更名為旗糖創新博覽園區)主要係針對92年停產後長期閒置的旗山糖廠場域進行轉型活化，將其定位與核心任務在於推動結合一級生產、二級加工與三級研發服務的「六級產業整合」。場域規劃以分期分區開發模式，將內部倉庫群建物陸續整修，以招募在地食材烘焙、農產加工、循環經濟、特色工藝及電子商務等三大類微型產業進駐，以發揮群聚效益。
據原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現已改制為中企署)就該案所列方案內容，於初審會議上提供書面意見，略以：「『旗山糖廠香蕉創新產業微型園區整體規劃暨工程』請依循《地方產業發展基金補助微型園區作業要點》相關規定提送申請，惟該案因尚無具體計畫內容，僅提供意見如下：1.該微型園區作業要點所稱「微型園區」係指依區域計畫法……設置，面積小於10公頃，專供屬地方特色產業且低污染之中小企業進駐之園區，補助項目以園區規劃設置費、開發工程費、營運管理費為限。2.補助計畫分為類型I及類型Ⅱ，得按計畫性質提送適合之補助計畫類型。」
爰高市府指定由都發局於105年3月向中企署所辦之「地方產業發展基金補助微型園區計畫」申請補助新臺幣(下同)5,400萬元，經計畫審查後於105年11月2日核定「旗糖創新博覽園區計畫」及規劃設置費補助400萬元，待園區完成規劃設置作業後，再申請地方產業發展基金微型園區類型Ⅱ計畫補助(開發工程費及園區營運管理費)。該計畫規劃構想為微型園區開發，擬分成二期進行開發，第一期為改善及重整糖廠目前開放營運之商業區域，第二期為興建或修繕糖廠辦公廳舍及倉庫，作為糖業文化展示、蔬果及糖製品等農業加工、文創或農技育成服務產業，以及園區周邊土地開發等。
據高市府說明，經濟部於106年9月25日南區說明會中表示，因配合前瞻基礎建設計畫，該部將調整廢止既有《地方產業發展基金補助微型園區作業要點》(已於107年8月29日廢止)，依《城鄉特色產業園區補助作業要點》第5點規定，原該府經內政部報請行政院核備「均衡城鄉推動方案-旗糖創新博覽園區計畫」所需工程經費，適合提案申請「107年度城鄉特色產業園區補助計畫」創新場域類型補助。
後因經濟部106年9月25日南區說明會上之說明，爰高市府續向經濟部申請「107年度城鄉特色產業園區-旗糖創新博覽場域計畫案」，經該部審核無誤後於107年3月31日核定，補助經費為1億元(總補助經費上限為1億元)，該核定計畫內容為旗糖創新場域的部分劃定區域，包含倉庫群分批整修、廢棄溫室拆除規劃為示範之教學場所，並重新規劃停車場、綠地、道路系統等公共設施與排水設施、電力及自來水等公用設備系統。
經查，105年高市府原申請微型場域範圍之使用計畫分為五大類型：1.觀光休閒轉運及商業場域，2.增設農產品加工場域，3.提供文化、教育及體驗場域，4.建構示範及觀光之光電溫室，5.新建或整建場域內公共設施。107年該府申請旗糖創新場域，主要做為農產加值加工與農創產業之產業聚落、輔以觀光轉運商業服務功能，全區以「農業循環經濟示範區」為發展理念，場域包含「農業循環經濟/文創教育體驗/數位經濟」(即具有歷史記憶與文化特色的倉庫群)、「觀光溫室」、「綠地及停車場/旅運服務」等類型。
中央主管機關核定「旗糖創新博覽園區計畫」內容彙整表
	計畫名稱
	旗山糖廠香蕉創新產業微型園區整體規劃暨工程
	旗糖創新博覽園區計畫
	旗糖創新博覽場域計畫

	申請補助計畫名稱
	均衡城鄉發展推動方案(104-107年)
	105年度地方產業發展基金補助微型園區計畫
	107年度城鄉特色產業園區補助計畫

	提案類型
	「富麗農村，風情小鎮」示範點
	類型I：申請「園區規劃設置費」
	創新場域補助計畫

	核定機關
	內政部陳報行政院核備後發布核定函
	經濟部
	經濟部

	核定日期
	104.07.21
	105.12.19
	107.3.31

	計畫期程
	104.06.01至107.12.31
	105.11.03至108.08.02
(2年9個月)
	107.04.01至109.12.31
(2年9個月)

	計畫範圍/執行區域
	旗山糖廠15.3公頃。
	旗山糖廠廠區內之倉庫群、辦公室及台糖自營土地，面積約8.61公頃。
	使用土地約8.61公頃，其中申請創新場域範圍，包括倉庫群、溫室及綠地等，面積約4.69公頃。

	核定總經費
	6,010萬元
	1億0,785萬餘元
	1億9,800萬元

	補助金額
	-
	規劃設置費400萬元
	創新場域1億元

	計畫目標
	以推動六級產業整合為目標，開創旗山糖廠香蕉創新產業微型園區。
	1.產業六級化
2.山城轉運中心
3.整體服務配套
	1.發展循環經濟、數位經濟、體驗經濟。
2.山城轉運中心
3.提供綜合整體服務配套

	設置計畫
	尚無具體內容
	第一期為改善及重整糖廠目前開放營運之商業區域，第二期為興建或修繕糖廠辦公廳舍及倉庫，作為糖業文化展示、蔬果及糖製品等農業加工、文創或農技育成服務產業。
	1.旅運服務及商業場域
2.增設農產品加值加工場域
3.提供農業循環經濟、創意教育體驗及數位電子商務
4.建構示範及觀光之光電溫
5.新建或整建場域內公共設施

	廠商意願
	無
	有意願進駐園區業者計14家
	有意願進駐園區業者計12家

	預期績效指標
	1.以公共投資建設帶動周邊整體發展。
2.活化閒置土地10公頃作為微型園區。
3.每年服務人次達40萬人，約可帶來2.6億元的文化休閒產值[footnoteRef:2]。 [2:  依102年交通部觀光局國人國內旅遊重要指標統計，每人每日旅遊平均費用為1,298元，本案保守估計以5折計算，每人約消費650元。] 

	一、地方經濟效益評估：
1.活化閒置及低度利用土地，增加使用坪效。
2.每年服務達40萬人次，約可帶來2.6億元的文化休閒產值。
3.農產食品加工產業年產值約為1.08億元。
二、居民就業評估：
1.工業生產約可提供50名工作機會
2.青年型農投入：預計投入場地管理及示範服務人力5名，並可每年提供12戶農戶在園區研習後投入安全農業生產行列。
3.觀光及商業服務業：提供本園區直接工作機會約210人。
	一、營運收入評估：
1.房地出租收入：預估年租金收入約為1,228.1萬元。
2.活動攤位出租收入：預估出租收入約為360萬元。
3.園區管理費收入：預估約為98.2萬元。
二、地方經濟效益評估：
1.活化閒置及低度利用土地
2.每年服務達50萬人次
3.每年約可產生3億元文化休閒產值
三、居民就業評估：
1.青年型農投入：同左。
2.觀光及商業服務業：提供本場域直接工作機會約157人。


資料來源：本院整理自審計部函報、經濟部與內政部查復之資料。
註：本表日期以年、月、日呈現。
復查，依據行為時《高雄市政府年度重要施政計畫先期作業要點》第2點第1項及第2項規定：「各機關為編列重要施政計畫年度概算，應依本要點規定辦理先期作業。……本要點所稱重要施政計畫，指每案總經費達3千萬元以上之施政計畫……。」同要點第5點第1項規定：「各機關提報先期作業審議之重要施政計畫，其總經費達5千萬元以上者，應先訂定整體計畫報府核定。」高市府擬具「旗糖創新博覽園區開發計畫」先期作業計畫書報經府內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財政局、主計處、工務局、環境保護局、地政局、經濟發展局等機關共同審查後於105年10月7日審定通過，該計畫總目標為「(1)擴大現有旗山糖廠空間資源的整合利用，設置高雄山城創新、創意、創業基地及山城門戶之文化及觀光產業展售櫥窗，引領山城9區[footnoteRef:3]產業再開發，帶動周邊相關產業精緻化，提升就業機會與經濟價值。(2)回應地方需求及提供農產加工及推廣安全農業之示範與教育解說場所，提高農產附加價值與增加年輕型農之加入與創業。」 [3:  高雄市行政區劃分為36區，其中旗山、美濃、內門、杉林、甲仙、六龜、茂林、那瑪夏及桃源等9個行政區，又稱山城9區。] 

嗣高市府都發局106至110年計3次修正「旗糖創新博覽園區」整體計畫書，經高市府備查內容彙整如表2，其中該府110年備查修正計畫內容「主要為以『農』為主題規劃的旗糖農創園區，目標係將旗山糖廠轉型打造為山城創新、創意及創業基地」，已刪除原107年備查之「觀光轉運中心」；詢據該局稱：「定位縱然有些微調改變，我們已發現一開始目標就不是營造為觀光區」，惟計畫預期指標始終未能對齊計畫目標，且原本量化與質化兩項預期效益指標，屢經調整後至110年僅保留質化績效指標，已不見每年園區遊客量人次、提供園區工作人數、園區年營業額、每年繳入高市府城鄉發展及都市更新基金金額等預期量化指標(詳見下表2)；高市府亦坦言：「一開始這個案子是在城鄉發展體系下提出的一個名稱，實際內容是後來要對應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相關基金的目的與內容。」及「遊客量人次是由台糖公司提供民眾到旗山糖廠消費的人次，設定人次及產值預估，所以數據會比較樂觀一些」等語。
高市府同意備查「旗糖創新博覽園區」修正整體計畫書內容彙整表
	項目
	第1次
	第2次
	第3次

	備查日期
	106.08.10
	107.12.24
	110.09.09

	計畫期程
	106.01.01-108.12.31
(3年)
	106.01.01-110.12.31
(5年)
	106.01.01-111.06.30
(5年6個月)

	計畫總經費
	2億0,900萬元
	2億4,200萬元
	2億5,600萬元

	計畫內容
	計畫內容
	高市府與台糖公司合作，都發局進行整合規劃，就既有旗山糖廠部分區域，辦理微型園區(8.61公頃)改造活化。
	高市府與台糖公司合作，就旗山糖廠部分區域進行整合規劃，辦理微型園區改造活化，轉型打造為山城創新、創意及創業基地及觀光轉運中心，開發面積8.61公頃。
	高市府與台糖公司合作，由市府辦理農創園區開發範圍5公頃，主要為以「農」為主題規劃的旗糖農創園區，目標係將旗山糖廠轉型打造為山城創新、創意及創意基地。

	
	預期效益
	(1)每年服務可達40萬人次，帶來2.6億元文化休閒產值；農產加工產值約1億元。
(2)提供260名園區直接工作機會。
(3)產業鏈約可提供就業機會736人。
(4)每年繳入高雄市城鄉發展及都市更新基金約359萬元。
	(1)每年遊客量可從目前40萬人次提高到70萬人次，園區年營業額約1.7億元。
(2)每年繳入高雄市城鄉發展及都市更新基金約437萬元以上。
(3)設置1.36公頃農產品加工空間。
(4)設置0.4公頃示範及觀光之光電溫室。
	(1)設置1.36公頃農產品加工空間，供在地農民(團體)、公司興建農產加工廠，提升農產品加值效益。
(2)設置0.24公頃都市農園，以可食地景食物作為體驗場所。
(3)15棟倉庫群及辦公室修繕完成活化利用提供作為地方創生產業基地。


資料來源：本院整理自高市府查復之資料。
註：本表日期以年、月、日呈現。

綜上所述，高市府都發局規劃辦理之「旗糖創新博覽園區開發計畫」案源自內政部核定「均衡城鄉發展推動方案-高雄市旗山、大樹整合建設計畫」項下行動計畫「旗山糖廠香蕉創新產業微型園區整體規劃暨工程」，係屬「產業輔導」之面向，惟該局為符合經濟部「地方產業發展基金微型園區」與「城鄉特色產業園區」兩補助計畫目的，以求順利申請「規劃設置費」及「工程開發經費」之補助，在園區開發計畫總目標及空間規劃上，除擴大現有旗山糖廠空間資源之整合利用外，尚提供農產加工精緻化加工空間、體驗場域及觀光轉運中心等，但預期績效指標始終未能對齊計畫目標，更於計畫定位多次修正後大幅縮減預期量化效益並取消原「觀光」目標，足見旗糖創新博覽園區開發計畫存在「目標宏大但效益未達」之現象，執行結果與整體規劃顯有落差，確有未妥。
「農產加工及農業產值」為「旗糖創新博覽園區」開發計畫的核心目標之一，園區內6筆農產加工區土地雖曾全數出租予在地農民與業者，惟土地出租後閒置多年，迄無任何開發作為，縱使高市府都發局表示已協助處理並予以展延機會，最後仍終止租約，不僅使其他潛在廠商喪失承租機會，又該局對於農委會修正放寬農民在自家農地進行簡易加工，造成在地農民與業者進駐園區土地意願降低，加之原土地面積受限並不利於大型加工進駐等問題，亦欠缺相對應積極策略，均致目前農產加工區土地閒置乏人問津，有失開發計畫提升農產品創新價值的目的，高市府允應檢討改進妥處：
按「將設置1.36公頃農產品加工空間，進行農產品創意研發及生產」為「旗糖創新博覽園區」開發計畫核心目標之一，故高市府都發局於該開發計畫書中即明確列載：「考量山城9區的地方產業以農業為主，該地區農民及中小企業反映有農產加工用地之需求，地方期望與糖廠結合，讓過剩之農產品能有效利用。」及「回應地方需求及提供農產品加工及推廣安全農業之示範與教育解說場所，提高農產附加價值與增加年輕型農之加入與創業」等語。
查「旗糖創新博覽園區」完成開發工程整建之17棟建物(倉庫群)及7筆土地(農產加工區)，位置詳見下圖1；該7筆土地，扣除1筆土地(下圖編號2051-195)為配合農產加工區環評作業規定需設置之公共設施(含水塔、污水處理設備等)，餘6筆土地曾於109年3月及111年9月全數出租予在地農民(辰農農產工作室，下稱辰農工作室)與業者(艾果整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艾果公司)進行廠房整建，面積計4,263平方公尺(分割為765m2、766m2、603m2、763m2、764m2、602m2，其中面積603m2編號2051-191地號之土地，由辰農工作室承租)，預定總租期50年，租金分別約5萬7,368元/年及37萬9,075元，權利金各約17萬3,028元/年、114萬4,848元/年。惟據高市府解釋說明，因建廠期間承租人經歷多次外部環境風險因子影響(如COVID-19疫情、中美貿易戰、關稅戰影響建築成本)，影響其建廠與營運現金流，爰辰農工作室與艾果公司陸續於114年10月及115年1月終止租約，目前由高市府都發局持續媒合潛在業者投資進駐，在尚未完成招商前，相關土地將另作園區短期出租或活動使用。
     [image: ]原光電溫室

旗糖創新博覽園區倉庫群建物及農產加工區位置圖
資料來源：高市府

本院實地履勘發現，農產加工區6筆土地皆無任何開發，土地常年閒置等情，詢據高市府都發局說明如下：
依照該局與艾果公司簽訂之租賃契約書內容，業者於簽約日起36個月內為廠房及設施建設之建造期，建造期內須依法取得建築執照並開工建造，且完成建築並取得使用執照，倘無法於期限內完成，則應於期限屆滿前20日以書面敘明理由，向該局申請展延，辰農工作室及艾果公司皆有申請展延。
該局107年為申請經濟部「城鄉特色產業園區補助計畫-創新場域類型補助」之工程開發經費補助時，曾訪查有意願進駐園區計12家，其經營項目分別包含「旗糖創新博覽場域計畫案」要引進之三大類別產業，屬地方之指標產業」，其中第二類「農產加工與循環經濟類」有意願業者計5家，最後辰農工作室於109年3月與該局簽訂契約。辰農工作室一開始會與該局簽約係因大陸禁止進口鳳梨，後因前瞻基礎建設計畫造成整體營建物價上漲，加上受到疫情影響，經評估廠房興建後現金流恐將不足，所以申請退出園區。
至艾果公司係欲種植香莢蘭加工，而香莢蘭此產業的規模經濟多位於屏東一帶，後因種植面積迄未能處理妥當，即原料端供應跟不上，加以一開始規模規劃較大，1次承租5塊土地，因拓展速度過快，導致內部資金調度出現問題，故該公司於115年1月終止契約，同時亦退租倉庫群。
復查，高市府都發局整建園區期間，原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已改制為農業部，下稱原農委會)修正《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放寬農民在自家農地進行簡易加工，參據該局108年11月29日農產加工區土地標租案招商說明(座談)會發言紀錄，略以：「(問：最大作業廠房建築面積不得超過200m2，但又可以建到4層樓，因此建設成本增加，由於廠商承租標的需要自蓋廠房，初期營運成本高。)答：園區農產加工區域範圍已完成環境影響評估，可供申請工廠登記證，並建置道路系統、污水處理設施及各項管線系統，另與台糖公司承租土地(含權利金)，年期至多可到50年，對於權利金之計算，已含污水處理費及管理費，較工業區土地便宜。」及「(問：修正之《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農地可做為農產品初級加工場，農民可以直接在農地上加工又何必要來這邊呢？)答：《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的加工類別為『乾燥』、『粉碎』、『碾製』和『焙炒』，和本案允許申請工廠登記證的類別不太相同，且由於旗美地區為水質保育區，必須經過環評，因此如果超出以上的加工類別，還是可以考量本場域。前述規定之修法重點在於農民或農民團體以國產溯源農產品、驗證農產品、有機農產品、有機轉型期農產品為原料者，於一定規模以下且以合法農產品加工設施進行特定品項加工者，得申請登記為農產品初級加工場，且農產品經依該法驗證合格者，始得使用驗證農產品名義販賣、標示、展示或廣告。」
對此，本院詢據高市府都發局亦稱：「園區農產加工是以簡易蔬果為主，非大型加工場，當初招商也是針對這類型的廠商。」及「目前農產加工區土地招商策略應該要調整，因為現在土地面積可能已經不是業者需要的，需要思考轉型方向。另外，合約也要更明確，例如一年或兩年內，如果沒有提出建照申請，就要啟動解約機制，才能加快重新招商。」是以，「旗糖創新博覽園區」內6筆農產加工區土地雖曾全數出租予在地農民與業者，惟土地出租後閒置多年，迄無任何開發作為，縱使高市府都發局表示已協助處理並予以展延機會，後仍不免終止租約，不僅使其他潛在廠商喪失承租機會，又該局對於農委會修正放寬農民在自家農地進行簡易加工，造成在地農民與業者進駐園區土地意願降低，加之原土地面積受限並不利於大型加工進駐等問題，亦欠缺相對應積極策略，均致目前農產加工區土地閒置乏人問津，有失開發計畫提升農產品創新價值的目的，高市府允應檢討改進妥處。
中企署辦理「旗糖博覽創新場域計畫案」第三期補助款結算，以「『參與』家數達『原提案計畫書』所附同意合作數量之百分之五十為主」為結案要件，雖非無由，惟該署不重視「創新場域」有無廠商進駐事實，亦忽視該計畫期末預期成果僅有部分達成(完成)預期效益，僅係以參與招商說明會等推廣活動之廠商家數，作為計畫結案要件及比率，顯見結案認列標準過於寬鬆，又雖結案後仍予列管持續追蹤設施使用情形，但未設定列管期限，結案認列標準有關規定及督管機制，難謂允當：
經濟部為發展城鄉特色產業，規劃設置城鄉特色產業園區，導入循環經濟、體驗經濟與數位經濟三大概念，建立區域產業生態鏈，帶動產業升級轉型，於106年9月3日訂定發布《城鄉特色產業園區補助作業要點》，補助類型依該要點第5點之規定，包含特色園區及創新場域二類，創新場域之補助項目包括：1.硬體空間設施改善更新及設置：場域空間硬體改造、環保節能設施、場域形象與周邊環境更新、體驗空間設置、公共空間硬體規劃設置等。2.創新服務發展輔導：辦理場域整合、場域體驗、科技應用、行銷擴散等商業模式之輔導。詢據中企署稱：「創新場域係以空間改善加上創新服務發展為主，包括硬體設施改善，以及後續的產業輔導」，先予敘明。
據高市府說明，經濟部於106年9月25日南區說明會中表示，因配合前瞻基礎建設計畫，該部將調整廢止既有《地方產業發展基金補助微型園區作業要點》(已於107年8月29日廢止)，依《城鄉特色產業園區補助作業要點》第5點規定，原該府經內政部報請行政院核備「均衡城鄉推動方案-旗糖創新博覽園區計畫」所需工程經費，適合提案申請「107年度城鄉特色產業園區補助計畫」創新場域類型補助。爰此，高市府續向經濟部提報「107年度城鄉特色產業園區-旗糖創新博覽場域計畫案」，申請工程經費補助，該部於107年3月31日核定補助1億元工程經費，創新場域範圍包括旗山糖廠之倉庫群、溫室及綠地等，面積約4.69公頃。是以，中企署補助「旗糖創新博覽園區計畫」場域範圍主要為倉庫群，並核定最高總補助經費1億元。
經查，依經濟部核定「旗糖創新博覽場域計畫案」之請款期程為4期，嗣因《城鄉特色產業園區補助作業要點》應行政院相關意見於108年11月8日修正第11點補助款撥付方式為3期撥付，該計畫於107年3月31日核定，及工程細部設計及監造案於107年8月8日決標，高市府依期程表向中企署請款，惟後續因天候問題、工程整合需要及COVID-19疫情影響計畫進度，該府申請計畫展延，並依各分包狀況請款，中企署於109年10月27日陸續核撥計畫第2期款、110年12月28日撥付尾款，111年3月31日高市府向中企署申請結案，全案於111年5月12日撥付最後一次尾款並完成結案。
依《城鄉特色產業園區補助作業要點》第11點第1項第2款規定：「補助款撥付方式如下：……(二)創新……第三期款：計畫完成結案，參與推動之產業組織或重點業者須達提案計畫書所附同意合作之產業組織或重點業者數量之百分之五十，由受補助機關檢附相關文件提出申請，經本部審查符合後，依實際結算金額、核定補助比例及補助額度範圍內撥付尾款。」嗣詢據經濟部說明：旗糖創新博覽場域計畫案為「城鄉特色產業園區-創新場域類」，該類型計畫包含多種型態，非以特定範圍計列業者及預期效益，該類型計畫結案條件為「參與」推動之產業組織或重點業者須達提案計畫書所附同意合作之產業組織或重點業者數量之百分之五十，非規定「進駐」方可計列，故高市府110年5月4日曾函請不以原計畫書業者為限，中企署未予同意在案云云。是以，創新場域類計畫之結案要件為業者「參與」，而非規定「進駐」，至「參與」數量須達提案計畫書所附同意合作之產業組織或重點業者數量之百分之五十以上，中企署即予撥付第三期補助款。
復查，107年高市府提報旗糖創新博覽場域計畫時，計12家業者有意願進駐該園區，其經營項目分別包含該計畫要引進之三大類別產業，即地方特色商家類[footnoteRef:4]、農產品加工與循環經濟類[footnoteRef:5]、教育體驗、文創工藝、技術交流類，皆屬地方之指標產業類[footnoteRef:6]。自107年迄111年3月31日該府提出「旗糖創新博覽場域計畫」期末工作報告書，上開12家業者，僅1家廠商進駐農產品加值加工場域，並已於110年7月29日領得廠房之建造執照，但不屬於經濟部補助範圍；至倉庫群已進駐之2家業者，則非原12家有意願廠商；爰高市府於110年函請中企署撥付第三期款不以原計畫書業者為限。再者，依上述計畫期末工作報告書捌、「期末預期成果與實際達成效益之差異分析」列載，略以：預期效益計列7項，除第1項「每年服務人次達50萬人」已達成外，餘皆為部分完成或部分達成(詳見下表3)，足見旗糖創新博覽場域計畫辦理成效不彰。 [4:  第一類「地方特色商家」廠商：1.	瑪諾蘭迦工作室，2.	捷希生技(股)公司高雄分公司(枝仔冰城總店)，3.	綠冠有機農業有限公司，4.	思源生態農場；經營項目：1.	以在地食材製作之烘培食品及創意商品，2.	有機農產品及加工品，3.	綠色餐廳。]  [5:  第二類「農產加工與循環經濟類」(無毒及有機農產加工品與生技循環經濟)廠商：1.	纖姿道有機農場，2.	吉品養生股份有公司，3.	辰農農產工作室，4.	高雄市專成農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5.	正崴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經營項目：1.	磨粉製品有機飲食，2.	蔬果加工及保藏，3.	有機農產品，4.	生技循環經濟產品之展示、參觀介紹及產品應用於示範農場與提供手作體驗。]  [6:  第三類「教育體驗、文創工藝、技術交流類」(東高雄九區特色工藝及糖業文化創作體驗、展示或農業及光電技術應用交流或育成)廠商：1.	博士兒潛能科技有限公司，2.	向陽優能電力股份有限公司，3.	高雄市旗山區糖廠社區發展協會；經營項目：1.	電子商務、網路行銷2.	太陽能光電設備及有機農業生技技術，3.	工藝品創作、糖業文物歷史介紹與在地農事或工藝體驗活動。] 

然詢據經濟部則稱：結案要件為「參與」推動之產業組織或重點業者須達提案計畫書所附同意合作之產業組織或重點業者數量之百分之五十。該計畫期末工作報告書12家簽署合作同意書廠商，其中有後續合作事宜計9家，包含參與招商說明(座談)會、土地標租案招商說明會、參與園區營運活動等相關推廣作為，尚符本計畫結案條件要求及比率云云。由上可知，中企署認列「旗糖創新博覽場域計畫」結案要件，依補助要點規定以「參與」家數達原提案計畫書所附同意合作數量之百分之五十為主，雖非無由，惟該署以「創新場域」為由，不重視廠商有無進駐事實，亦忽視該計畫期末預期成果僅有部分達成(完成)預期效益，僅係以參與招商說明會等推廣活動之廠商家數，作為計畫結案要件及比率，顯見《城鄉特色產業園區補助作業要點》有關結案規定存有疑義，從而中企署有無放寬「旗糖創新博覽場域計畫」結案認列標準，不無疑問。
旗糖創新博覽場域計畫核定內容及期末工作成果比較表
	
	原經濟部核定計畫
	高市府提報期末工作報告書

	計畫期程
	107年4月1日至109年12月31日
(2年9個月)
	107年4月1日至111年3月31日
(4年)

	計畫目標
	1.發展循環經濟、數位經濟及體驗經濟
2.山城轉運中心
3.提供綜合整體服務配套
	1.引入循環經濟、數位經濟及體驗經濟
2.提供地方創生空間與就業服務
3.提供綜合整體服務配套

	開發範圍
	高市府與台糖公司簽訂意向書使用土地約8.61公頃，其中申請創新場域範圍，包含倉庫群、溫室及綠地等，面積約4.69公頃。

	計畫工作
	1.旅運服務及商業場域。
2.增設農產品加值加工場域。
3.提供循環經濟、文創教育體驗及數位電子商務。
4.建構示範及觀光之光電溫室。
5.新建或整建場域內公共設施。
	1.整備農產品加值加工場域：分割農產加工區6塊基地。
2.建置「農業循環經濟/農創教育體驗/數位經濟」區域：修繕13棟倉庫並辦理結構補強。


	預期效益
	1.每年服務達50萬人次。
2.每年3億元的文化休閒產值。
3.提供約162人就業機會。
4.每日處理約0.57噸果皮廚餘等垃圾。
5.每年提供12戶農戶在場域研習後投入安全農業生產行列。
	1.旗山糖廠107年至110年平均年遊客量約為52萬人次。(達成)
2.文化休閒產值約3.12億元。(部分達成) 
3.目前已有2家廠商簽約進駐，每個招商空間約可提供10人就業機會，未來全區營運後共約可提供約170人之就業機會。(部分完成)
4.果皮廚餘：將持續招商與媒合生技業者進駐。(部分達成)
5.目前已與正修科技大學USR計畫(弍玖農社)合作，進駐園區3號倉庫作為大學社會責任推廣基地，並自111年2月27日開始營運，每年約可增加約20位在地青年投入地方產業生產。(部分達成)


資料來源：彙整自經濟部查復之資料。

另，依《城鄉特色產業園區補助作業要點》及107年度城鄉特色產業園區補助作業規範中明訂計畫管考作業機制，詢據經濟部說明：高市府均於規定期限內完成填報作業，無逾期之情形；期間中企署於108年6月12日、109年8月3日、110年4月14日、110年12月2日辦理現地訪查，以瞭解計畫執行進度，且該署曾於108年11月19日召開專案檢討會議並請市府儘速改善執行進度、預算執行數偏低及發包時程落後等問題，另於109年9月16日配合原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現已改制為經濟部國營事業管理司)工程施工查核小組辦理工程督導現勘。
此外，中企署依據《城鄉特色產業園區補助作業要點》第13點、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訂定之《公共設施有效管理使用作業要點》，另訂《城鄉特色產業園區補助計畫硬體設施有效管理使用要點》，持續追蹤場域招租使用情形，「旗糖創新博覽場域計畫」結案後該署曾於112年2月24日辦理現地訪視，關切場域後續招租成效，並持續每年辦理2次主動清查追蹤該場域空間運用情形，以確保場域有效使用，善盡補助監督之責，相關管考未因計畫結案而結束等語。詢據中企署亦稱：「目前就是持續追蹤，管考無設定期限，與結案沒有關係。」
綜上，中企署辦理「旗糖博覽創新場域計畫案」第三期補助款結算，以「『參與』家數達『原提案計畫書』所附同意合作數量之百分之五十為主」為結案要件，雖非無由，惟該署不重視「創新場域」有無廠商進駐事實，亦忽視該計畫期末預期成果僅有部分達成(完成)預期效益，僅係以參與招商說明會等推廣活動之廠商家數，作為計畫結案要件及比率，顯見結案認列標準過於寬鬆，又雖結案後仍予列管持續追蹤設施使用情形，但未設定列管期限，結案認列標準有關規定及督管機制，難謂允當。
「旗糖創新博覽園區」內已整修完成的原倉庫群與辦公室，按原規劃主要係提供作為農產加值加工、教育體驗、循環經濟與數位電商等複合型創生場域使用，旨在扶植在地微型企業與引導青年返鄉，及推動結合一級生產、二級加工與三級研發服務的「六級產業整合」目標；惟從實地履勘發現，招商進駐率出現倒退，微型企業進駐有限，青年返鄉僅1家係經營玻璃工藝課程教室兼辦公室，招商成效不彰；在推動有機農業、文創跟循環經濟方面，又僅係玻璃工藝與循環經濟顯有相關，至有機農業則仍然闕無，難謂符合「六級產業整合」目標；復因欠缺跨局處之分工及整合機制，高市府與台糖公司又迄未達成資源整合與營運共識，以致仍存有倉庫群與園區周邊環境無法串聯問題，僅靠舉辦零星活動或提供停車轉運等措施，恐無濟於提升倉庫群進駐率、增加城鄉創生效益及觀光旅遊人數，並有淪為「停車場及轉運站」場域有限功能之隱憂，凸顯資源投入與產出效益顯不相當，亦難以達成倉庫群活化再利用之最終目的，高市府允應協商台糖公司或洽請經濟部協助共同研議改進妥處：
按旗山區因位處進入高雄山區門戶及早年是香蕉與蔗糖出口運輸集散地，一直為山城9區最繁華的行政區，並以旗山老街及旗山糖廠為二大經濟發展基地。惟旗山糖廠自91年因不敵國際糖價低迷而停止製糖作業並關閉，凍結之廠房建築與設施裝置，包含製糖工場主體(含鍋爐與生產線)、煙囪一座、石灰窯、修理工廠及為數不少的倉庫群，則改以糖廠公園型式營運。其中糖廠廠區內具日式風格、歷史記憶與文化特色之辦公室及倉庫群，高市府都發局已透過「旗糖創新博覽園區開發計畫」完成修繕及裝修(倉庫群位置與整體廠區關聯性詳見下圖2)，其工程品質及場域環境屢獲中華建築金石獎及金石首獎、城市工程品質金質獎、國家卓越建設獎、建築園冶獎7項獎項肯定，堪值肯認。
      [image: ]
「旗糖創新博覽園區」倉庫群位置與旗山糖廠廠區關連
資料來源：高市府
據高市府說明：園區內已整修完成的原倉庫群與辦公室，主要提供作為農產加值加工、教育體驗、循環經濟與數位電商等複合型創生場域使用，旨在扶植在地微型企業與引導青年返鄉。關於倉庫群招商成效，據該府114年12月19日函復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略以：「園區活化後，招商進駐率已達75%，其中超過80%為東九區在地品牌、青年或商家等，且有超過60%為經營農業、文創、循環經濟、體驗經濟相關業態。」嗣詢據高市府倉庫群截至115年2月底招商結果，「旗糖創新博覽園區」17棟建物(詳上圖1之編號1至19號，編號1為辦公室)，計11棟已完成簽約進駐、1棟系承租人申請中，另1棟則因艾果公司115年2月終止農產加工區契約後予以退租，爰目前完成簽約進駐率約65%，即招商進駐率由75%降至65%。簡言之，倉庫群招商進駐率出現倒退情形，尚餘6棟無廠商進駐(詳上圖1之編號1、3、16、15、13-1、11)。
又，高市府都發局雖稱，進駐單位之營運項目及內容多元，包括：辦公室、原民文化展示中心、零售店鋪、手作教室、玻璃工藝課程教室、環境教育場址、蔬食餐飲、數位電商、飲料及伴手禮販售等，業態配置與原計畫推動結合一級生產、二級加工與三級研發服務之「六級產業整合」目標相符。惟查，上述11家進駐單位，除1家甫簽約作為辦公室，目前裝修中外，餘則自111年起陸續簽約進駐，於111年簽約者計4家、112年1家、113年3家、114年2家。復揆以進駐單位115年截至2月止營業日數，營業逾30日者僅有3單位，皆係作為課程教室或兼作辦公室使用，各約52日、48日及42日，餘則約3日、4日、9日、14日、17日、21日不等(園區17棟建物承租情形，詳附表)；且本院實地履勘發現，部分承租作為辦公室者，現場無人，亦有已出租但無實際營業情形，至當天營業則僅琉創工園(編號9)及月亮香蕉城(編號19)兩家，前者係經營玻璃工藝課程教室、展示中心兼辦公室與數位電商，營業日約52日為進駐單位之首，後者雖係販售飲料及伴手禮兼數位電商，營業日卻僅約4日，復經詢問時坦言多於假日營業云云，可見其當天營業僅係為配合履勘查看，亦凸顯倉庫群若依教室、辦公室的模式經營，吸引力顯然比較有限等問題。具體而言，目前倉庫群微型企業進駐有限，青年返鄉僅1家係經營玻璃工藝課程教室兼辦公室，成效不彰，在推動有機農業、文創與循環經濟方面，又僅係琉創工園與循環經濟顯有相關，有機農業則仍然闕無，並未如高市府都發局所稱有符合「六級產業整合」之目標。確有審計部函報「核有不負責答復及答復不當」情形。
至後續辦理倉庫群招商部分，詢據高市府都發局說明：針對尚未出租之招商標的，改採個案訪商模式，聯繫具地方創生潛力之微型企業進駐，此招商推廣部分也整合至歷年辦理之各項活動中，相較於傳統說明會，透過舉辦如「東九道之驛夏日市集」及「農創世紀音樂會」等年度活動，更能具體呈現園區扶植在地品牌、推動循環經濟與農產加值之實績，讓潛在廠商能在實際營運情境中了解場域優勢。此種「以活動帶動招商」的整合式策略，也逐年增加園區知名度並陸續吸引在地品牌與青年商家進駐。惟上述活動顯然屬零星性質，並未形成長久穩定的模式，而農產加值加工、教育體驗、循環經濟與數位電商等目標，牽涉整體區域的發展，均與農業、教育、文化、觀光等專業有關，實非都發局一單位即可獨立推動完成，縱然該局表示曾與農業局、民政局、原住民事務委員會、觀光局、教育局等單位進行討論，期間亦有學校老師帶學生體驗文化課程、工藝手作等構想，但後續多半未能形成穩定機制而不了了之；益徵跨局處之分工及整合機制嚴重不足問題，以致整體園區發展受有侷限。
再者，目前園區維護管理情形，據高市府說明：「『旗糖創新博覽園區』倉庫群17棟建物、農產加工區7筆土地，由高市府都發局負責；至台糖公司維管範圍，包括：旗山糖廠內其餘範圍，含製糖工場工業遣址、北側冰店、停車場，管理內容包含公共設施修繕、環境割草等例行維護作業。」另據高市府在107年度城鄉特色產業園區補助計畫之簡報審查意見中回復，略以：「至旗山糖廠之遊客，主要是來吃台糖冰品，依台糖公司統計105年遊客人數約40萬人次，未來場域設置營運後，因增加旅運服務功能及休閒體驗遊程，預估可增加至50萬人次。」是以，旗山糖廠北側冰店係遊客主要到訪區域及目的，至於倉庫群因位於廠區中間偏後方位置，地理位置則相對不利。而地主台糖公司(經濟部所屬國營事業)對於倉庫群與廠區整合的部分，依高市府都發局解釋說明：「台糖公司把最糟糕的區域交給該局處理，當然都發局也有爭取優惠的租金以轉租給承租戶」、「台糖公司的目標就是資產有租出去就好，並不太在意整體園區是否有一致性或整體規劃」、「該局有跟台糖公司一起討論如何整合及招商，但該公司推說這是員工福利社設置的，他們不願意接受。」
嗣高市府都發局為解決倉庫群與整體廠區周邊環境無法串聯等問題，雖已於「旗糖創新博覽園區」開發計畫第三期工程進行整個公共間的改造，包含北側既有冰品部商業行為、停車場、綠地、人行動線、排水改善等公共設施空間。惟詢據該局仍稱：「目前面臨的困擾是如何將糖廠最好的區域串聯到倉庫群區域，台糖公司並沒有很好地配合。」縱使該局因應協調「在過年期間，大概都有借用倉庫群後方停車場，人流再接駁到老街。商家也會做相對的促銷活動」等作為，園區停車場作為接駁老街與園區車流量，亦有發揮停車場及轉運站功能，惟糖廠環境除重點區域台糖冰品外，尚有製糖工場、旅館及園區附近露營區等區域，在園區整合營運部分，該局亦稱：「理想上應該是雙方成立類似管理委員會，一起來整合營運，但台糖公司對這一塊的配合度確實比較有限。」及「台糖公司資產很多，因此資源分散，所以都發局仍需透過拜訪高層，爭取將資源多配置在旗糖這個場域。」等語，顯見倉庫群與園區周邊環境如何串聯、提升廠區觀光旅遊及增加城鄉創生效益等問題，高市府與台糖公司迄未達成資源整合與營運共識。因此，下一階段如何協商調整，如何避免倉庫群與增設之停車場淪為「停車場及轉運站」之有限功能，高市府應允透過經濟部協商台糖公司共同研議改善妥處，俾落實「旗糖創新博覽園區」倉庫群活化再利用之目的。
綜上，「旗糖創新博覽園區」內已整修完成的原倉庫群與辦公室，按原規劃主要係提供作為農產加值加工、教育體驗、循環經濟與數位電商等複合型創生場域使用，旨在扶植在地微型企業與引導青年返鄉，及推動結合一級生產、二級加工與三級研發服務的「六級產業整合」目標；惟本院實地履勘發現，招商進駐率出現倒退，微型企業進駐有限，青年返鄉僅1家係經營玻璃工藝課程教室兼辦公室，招商成效不彰；在推動有機農業、文創跟循環經濟方面，又僅係玻璃工藝與循環經濟顯有相關，至有機農業則仍然闕無，難謂符合「六級產業整合」目標；復因欠缺跨局處之分工及整合機制，高市府與台糖公司又迄未達成資源整合與營運共識，以致仍存有倉庫群與園區周邊環境無法串聯問題，僅靠舉辦零星活動或提供停車轉運等措施，恐無濟於提升倉庫群進駐率、增加城鄉創生效益及觀光旅遊人數，並有淪為「停車場及轉運站」場域有限功能之隱憂，凸顯資源投入與產出效益顯不相當，亦難以達成倉庫群活化再利用之最終目的，高市府允應協商台糖公司或洽請經濟部協助共同研議改進妥處。
「旗糖創新博覽園區」自111年對外開放並開始營運，惟截至115年2月底止，總營運收入仍不敷營運支出，金額差異逾百萬餘元，高市府透過該市城鄉發展及都市更新基金投入資源進行園區建物與公共設施之修繕、改造，成本迄未能回收，況如前述，高市府與台糖公司尚未達成資源整合與營運之共識，如何落實「旗糖創新博覽園區」開發目的，亟待透過經濟部協商台糖公司共同研議改進妥處：
據高市府108年4月1日與台糖公司簽定的開發合作協議書第3點：「……台糖公司同意由高市府分期分區自籌經費進行園區之開發規劃、設計、發包、園區內基礎建設及公共設施之興建或修繕、建物修繕或改良。園區內建物修繕、改良後優先出租予高市府。」及第6點約定：「高市府應於前揭各建物修繕完成並取得變更使用執照後3個月內依台糖公司當時出租規定辦理房地租用。租金計算標準應以修繕前之價值為準，惟因房屋課稅現值調整致房屋稅增加之部分，應由高市府負擔。」基此，高市府完成修繕、改良園區內建物與公共設施之後，租金計算標準以修繕前之價值為準。
據高市府說明：依照本案107年8月13日與台糖公司開會結論，建築物租金計算標準，分為倉庫及辦公室兩類型出租，按當時園區市價租金水準，倉庫類為1,320元/坪/年、辦公室類為3,100元/坪/年；另並依申報地價計算固定租金(4.55%)及浮動租金(5.5%)，並將於續約時按物價指數調整。由於園區開發前，場域內之倉庫群及製糖工場辦公室皆處於年久失修、無水電基礎設施且屋況不良之狀態，其價值估算相對較低，故該府都發局向台糖公司支付之原始租金成本較低。
據高市府查復：自111年該府完成旗糖新博覽園區建置後，已改善公共休憩環境並綠化超過15,000m2之戶外場域，增設1處公共停車場(含107格車位)、3處公共廁所，以及1處親子休憩場域，並增設公車停靠站與Youbike系統，改善後園區無償對外開放並提供上述公共服務。至園區內倉庫群17棟建物、農產加工區出租情形，據該府查復，統計至115年2月底，「旗糖創新博覽園區」倉庫店鋪之租金年收入約306萬餘元，對應支付給台糖公司之租金年支出約185萬餘元(詳見下表4)，而園區開園招商初期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衝擊及整體市場景氣，故目前採取租金減半(原價50%)之優惠配套措施，以激勵地方微型企業與青年返鄉進駐，導致現階段財務收入較原預期為少；隨後續全區標的陸續標脫，該府將逐步檢討租金恢復標準，強化營運財務穩定性。
「旗糖創新博覽園區」營運收入及營運支出情形(截至115年2月底止)
單位：元
	營運收入
	營運支出
	收支差異與說明

	內容
	租金收入
	內容
	維運成本
	

	倉庫群租金收入
	3,064,809
	倉庫群租金支出
	1,857,145
	1,207,664
(115年增加3號倉庫租金出入，減少11號倉庫租金收入。)

	農產加工區收入
	重新招商中
	農產加工區支出
	360,077
	-360,077
(115年土地於1月31日終止契約，造成收入減少。)

	
	
	115年園區營運及環境清潔維管案
	2,250,000
	-2,250,000
(115年撙節開支，調降維運費13萬元，由238萬元→225萬元)。

	總計
	3,064,809
	
	4,467,222
	-1,402,413


資料來源：高市府。
關於高市府透過該市城鄉發展及都市更新基金投入資源並進行廠區建物與公共設施之修繕、改良，據該府說明：「基金投入後，目前還沒有回收」，至長期有無租金優惠或減免部分，該府則解釋說明：「租金部分，台糖公司係採統一標準，未特別給予優惠。惟當初談成1個條件，即未出租之建物，都發局無須支付租金，只有實際出租的部分，才需要支付權利金或相關費用」及「簡言之，目前的模式不是『都發局整體向台糖公司承租再轉租』，而是『都發局協助招商、使用空間的部分才計費』，這也是當初談判後的折衷結果」云云。惟「旗糖創新博覽園區」自111年對外開放並開始營運至115年2月底止，總營運收入仍不敷營運支出，金額差異逾百萬餘元，高市府透過該市城鄉發展及都市更新基金投入資源進行園區建物與公共設施之修繕、改造，成本迄未能回收，況如前述，高市府與台糖公司尚未達成資源整合與營運之共識，如何落實「旗糖創新博覽園區」開發目的，亟待透過經濟部協商台糖公司共同研議改進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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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旗糖創新博覽園區17棟建物招商情形
[image: ]
[image: ]
資料來源：高市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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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意見一、二、四、五，函請高雄市政府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調查意見，函復審計部。
調查報告之案由、調查意見(含附表)及處理辦法，於個資遮隱後，上網公布。
調查委員：王麗珍
蘇麗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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